
证券代码：30032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旋极信息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7 

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%的公

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持股5%以上股东陈江涛先生一致行动人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－北方

信托·恒升一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（以下简称“北方信托”）于2020年2月26日

至2020年3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9,046,142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

例1.66%。北方信托是陈江涛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司股票的账户，不适用《上

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，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。 

陈江涛先生一致行动人北京中天涌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涌

慧”）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证券”）股票质押业务到期，东

方证券对中天涌慧质押股份进行处置，中天涌慧于2020年2月11日至2020年2月21

日被动减持17,491,247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.00%。陈江涛先生及其配偶于2020

年5月11日将持有的中天涌慧股权全部转让，陈江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

司股份减少29,688,84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.69%。 

综上所述，陈江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共计减少76,226,233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.35%，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合计668,518,279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38.14%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－北方信托·恒升一号证券投资

单一资金信托 

北京中天涌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



住所 
北方信托：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5 号北方金融大厦 25 层 

中天涌慧：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12 号楼 5 层 101-1 

权益变动时间 

北方信托：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 

中天涌慧：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、2020 年

5 月 11 日 

股票简称 旋极信息 股票代码 300324 

变动类型

（可多

选） 

增加□  减少√ 一致行动人 有√  无□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□  否√ 

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 股、B 股等） 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减持比例（%） 

A 股（北方信托） 2,904.61 1.66 

A 股（中天涌慧） 4,718.01 2.69 

合  计 7,622.62 4.35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

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√    协议转让   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□    间接方式转让  √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    □    执行法院裁定  □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 □    继承          □           

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表决权让渡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（请注明） 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万股) 
占总股本比例

(%) 
股数(万股) 

占总股本比例

(%) 

合计持有股份 74,474.45 42.48% 66,851.83 38.14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28,936.12 16.51% 21,313.49 12.16% 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,538.33 25.98% 45,538.33 25.98%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

已作出的承诺、意向、

计划 

是□  否√ 

如是，请说明承诺、意向、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。 

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

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本所

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

况 

是√  否□ 

北方信托及中天涌慧本次权益变动行为违反了《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公司

将进一步加强持有公司股份 5%以上股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

习，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做好减持管理工作，吸取

教训，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。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

三条的规定，是否存在

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

份 

是□  否√ 

如是，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。 

6.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7. 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8.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□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□ 

注：上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

特此公告。   

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2020 年 5 月 22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